
单证员：选择贸易术语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单证员考试 PDF

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78/2021_2022__E5_8D_95_

E8_AF_81_E5_91_98_EF_c32_578698.htm FOB需要注意的问题 

事实证明，在我出口业务中，作为卖方根据交易的具体情况

，慎重选择适当的贸易术语对于防范收汇风险，提高经济效

益是十分必要的。以下谈谈在选择贸易术语时应注意的几个

问题。 一、总体来讲，在出口业务中采用CIF或CFR术语成交

要比采用FOB有利。因为，在CIF条件下，国际货物买卖中涉

及的三个合同(买卖合同、运输合同和保险合同)都由卖方作

为其当事人，他可根据情况统筹安排备货、装运、投保等事

项，保证作业流程上的相互衔接。另外，有利于发展本国的

航运业和保险业，增加服务贸易收入。当然，这也不是绝对

的，应根据交易的商品的具体情况首先考虑自身安排运输有

无困难，而且经济上是否合算等因素。 二、如不得已采

用FOB条件成交时，对于买方派船到港装货的时间应在合同

中作出明确规定，以免卖方货已备好，船迟迟不到，贻误装

期的事情发生。 三、对于FOB条件下，买方指定境外货代的

情况应慎重考虑是否接受。最近以来屡屡发生买方与货代勾

结，要求船方无单放货，造成卖方钱货两空的事情。另外，

还有的货代只在装运口岸设个小小的办事处，并无实际办理

装运的能力，回过来再通过我方有关机构办理，既增加了环

节，降低了效率，又提高了费用。作为卖方应对买方指定的

货代的资质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如认为不能接受，应及时予

以拒绝。 四、选择贸易术语时还应与支付方式结合考虑。如

采用货到付款或托收等商业信用的收款方式时，尽量避免采



用FOB或CFR术语。因为这两种术语下，按照合同的规定，

卖方没有办理货运保险的义务，而由买方根据情况自行办理

。如果履约时行情对买方不利，买方拒绝接收货物，就有可

能不办保险，这样一旦货物在途中出险就可能导致钱货两空

。如不得已采用这两种术语成交，卖方应在当地投保卖方利

益险。 五、即使采用信用证支付时，也应注意对托运人的规

定，特别是FOB条件下，有些国外买方常在信用证中要求卖

方提交的提单要以买方作为托运人(Shipper)，这种做法也同

样会给卖方带来收汇的风险。在国际贸易中曾发生过这样的

事情：买卖双方按FOB条件成交，合同规定以信用证支付。

买方开来的信用证中规定卖方提交的提单要注明托运人为买

方。卖方审证时发现这一问题。但认为与承运人订立运输合

同的是买方，买方作为托运人也顺理成章，另外，为此再修

改信用证又要增加费用开支和延误装期，所以，卖方就照办

了。交货后提交的提单注明买方为托运人。但结汇时因单证

有不符点，被银行拒付并退单。 而货物在运输途中，买方以

提单的托运人的名义指示承运人将货物交给他指定的收货人

。这样一来，卖方虽控制着作为物权凭证的提单，然而货物

却已被买方指定的收货人提走。卖方向法院起诉承运人无单

放货，被法院以无权起诉为由予以驳回。由此可见，在FOB

合同下，以卖方还是买方作为托运人并非无足轻重的事情。

按照《汉堡规则》的解释，托运人有两种，一种是与承运人

签定海上运输合同的人，另一种是将货物交给与海上货物运

输有关的承运人的人。根据上述解释，FOB合同下，买方或

卖方均符合作为托运人的条件。如果买方资信好，又有转售

在途货物的要求，以买方作为托运人未尝不可。但如果不是



这样，从安全起见，还是以卖方作为托运人为好。 把单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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